
附件1

和平县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工作

协调小组成员及联络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联络员
	电话

	陈志光
	县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5677968
	13923699986
	朱锦优
	13377628733

	谢良波
	县公安交警大队
	副大队长
	5639233
	13902636567
	何建国
	13825310917

	叶格达
	县财政局
	副局长
	5608083
	13827866868
	陈日暖
	13902636613

	张远政
	县自然资源局
	副局长
	5611268
	13750230338
	黄国建
	13539119015

	肖东兰
	县住建局
	总工程师
	5610903
	13902636521
	张伟青
	13509273832

	罗显华
	县交通运输局
	总工程师
	5632315
	18023141900
	黄红卫
	18927025488

	叶西金
	县水务局
	副局长
	5642226
	13690992700
	林梓烨
	13829091006

	钟伟平
	县农业农村局
	总经济师
	5631428
	13825391636
	蓝志宏
	13076168607

	宋焕潭
	县林业局
	副局长
	5633271
	13827869869
	陈文峰
	13825387000

	杨清友
	县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
	5680968
	13829315200
	凌青锋
	13829310368

	朱伟生
	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5681868
	13829316557
	徐宇
	15016236333

	周格平
	县公路局
	副局长
	5636809
	13923699810
	何武
	18676060514


附件2

______年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申报表

为加强我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管理，非道路移动机械持有人应向县区行业主管部门如实申报非道路移动机械情况。

	申报单位
	
	法人代表
	

	所属区县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报台数
	台
	使用性质
	□自用□出租
	燃料来源
	

	燃料种类

	汽油
	车用柴油
	普通柴油
	CNG
	LNG
	LPG
	其他燃料

	
	
	
	
	
	
	

	声明：本人/单位对申报机械情况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报、瞒报或漏报现象，愿接受有关部门查处。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所有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拥有或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内部车辆的企业或个人应填报本表。

2.本表由申报单位填写，并在声明栏单位和法人处盖公章；如属自然人情况则在“申报单位”栏填上姓名，在“组织机构代码”栏填身份证号码，声明栏由持有人签名。

3.使用性质：若机械为企业或个人自用，应勾选“自用”；若机械用于出租，应勾选“出租”。

4.燃料来源：填写方式为“社会加油站”“加油车”“自备加油站”等；若机械用于出租，则填“/”。

5.燃料种类：指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燃料种类；CNG 为天然气、LNG 为液化天然气、LPG 为液化石油气。

6.本表须按“填表说明”如实规范填写，若填报表页数不够，可加页填报，最终申报时盖骑缝章。各项栏目不得空缺，如属于“无”“零”“不明”等，应用文字注明。

7.申报单位提交纸质版，一式两份，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退申报单位一份，并复印抄送生态环境部门。

附件3

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信息登记表（试行）
	机械相关信息

	机械

类型
	
	机械

名称
	
	场内编号

/牌照
	

	生产

厂家
	
	型号

规格
	
	出厂日期
	

	整机编号/车辆识别代号

/底盘号
	
	燃料类型
	

	机械

来源
	□自有  □租赁（出租公司或出租人：                      ）

	使用

周期
	□常驻  □临时（进场日期：           ；出场日期            ）

	年使用天数
	天
	日使用小时数
	小时

	发动机相关信息（主机）

	型号
	
	系族名称
	
	功率
	KW

	制造商
	
	出厂日期
	
	排放阶段
	

	型式核

准号
	
	后处理装置名称
	
	

	发动机相关信息（辅机）

	型号
	
	系族名称
	
	功率
	KW

	制造商
	
	出厂日期
	
	排放阶段
	

	型式核准号
	
	
	后处理装置名称
	
	


填表说明：

1.本表应根据每台机械逐张填写，若填报表页数不够，可加页填报。

2.机械类型：应填写“施工机械”“港作机械”“企业内部机械”“农用机械”“机场地勤设备”或“备用发电机”，如属于其他类型，应用文字注明。

3.场内编号/牌照：若无，则填“无”。

4. 整机编号/车辆识别代号/底盘号：根据机械或车辆铭牌填写。

5.燃料类型：应填写汽油、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液化石油气（LPG），若为其他燃料，应写明燃料种类。

6.机械来源：指申报机械产权所属，若机械为自有，应填写“自有”；若为租赁，应填写出租公司或出租人名称。

7.使用周期：若机械为长期使用，应勾选“常驻”；若机械为短期临时使用（如施工工地），应勾选“临时”，并填写拟进场和出场日期。

8.系族名称和型式核准号：参见发动机标签或者产品技术文件，必要时可咨询机械供应商。

9.发动机（辅机）：无辅机的机械则不用填写。

10.排放阶段：指机械出厂时应满足的排放限值阶段（如“国 1”“国 2”“国 3”等，未达到任何排放标准的为“国 0”）。进口机械应填写进口国的排放阶段。必要时可咨询机械供应商。

11. 后处理装置：可填写“三元催化器”“选择性催化还原装置（SCR）”“颗粒物捕集器（DPF）”“氧化催化器（DOC）”等；若有其他应写明设备名称；若没有后处理装置，可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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